[bookmark: _GoBack]珠海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涉及缴费事项清单（2025年版）
	序号
	涉及缴费的审批事项
	缴费事项名称
	执收部门
	缴费类型
	缴费范围和
对象
	缴费依据和标准
	减免等政策

	1
	易地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许可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市、区人防部门核定)
	行政事业性收费
	经批准确因地质、地形、施工等客观因素影响，不能与地面建筑同步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城市新建民用建筑的建设单位和个人
	缴费依据：计价格【2000】474号，财税〔2014〕77号，粤发改发电〔2014〕34号，粤财综〔2014〕89号，粤财办明电〔2015〕4号，粤发改价格〔2016〕180号,粤发改价格函〔2019〕649号，粤财政法〔2020〕50号，粤发改价格〔2020〕435号，财税〔2020〕58号，珠发改价格〔2021〕2号，粤建质函〔2024〕770号。
缴费标准：我市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为1600元/平方米，其中：地面总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含）以下的民用建筑[10层（含）以上或基础埋深达3米（含）以上的除外]收费标准为800元/平方米。

	
可减免的情形：
1.以下项目免征易地建设费：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棚户区改造及旧住宅区整治项目；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建设项目；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因地质原因无法修建的）；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建设项目（因地质原因无法修建的）；临时民用建筑、危房翻新（不增加面积）及因灾害原面积修复的民用建筑；农民利用集体土地新建或翻建自用住房（仅收权属证书工本费）；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住房建设。
2.以下项目减半征收易地建设费：营利性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建设项目；幼儿园、学校教学楼、残疾人服务设施等民用建筑。
3.其他规定：上述收费优惠政策重叠的，按合并后最优惠标准执行；国家对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减免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珠海政策：《关于进一步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提速增效的若干措施》（珠建法〔2022〕10号）明确，易地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许可实行容缺后补，建设单位可承诺在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开具之日起60日内缴交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2
	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核发（建筑类）-社会投资类项目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自然资源部门
	政府性基金
	凡在我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自《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通知》(珠府函〔2015〕106号)发布实施后新出让用地的新建(含扩建)房屋建筑工程项目，由建设单位和个人(私人自建自住的住宅除外，以下统称建设单位)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报建时缴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缴费依据和标准：
根据《广东省物价局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调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通知》(粤价〔2003〕160号)、《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通知》(珠府函〔2015〕106号)以及《关于发布2024年珠海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的通知》（珠建〔2023〕86号），2024年单位建筑面积收费标准为工业类75元/m2、非工业类143元/m2、临时建筑12元/m2，上述标准经市人民政府同意,于2024年1月1日起实施。      

	
可减免的情形：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1〕45号）规定的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住宅部分面积，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国办发〔2021〕22号）明确，对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3.《财政部关于免征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建设有关政府性基金的通知》（财综〔2010〕54号）规定的城乡公办和民办、教育系统和非教育系统的所有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建设，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4.《关于加快推进健康与养老服务工程建设的通知》（发改投资〔2014〕2091号）明确的有关项目，各地方要减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规费。
5.《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明确，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建设项目，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珠海政策：《关于进一步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提速增效的若干措施》（珠建法〔2022〕10号）明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实行容缺后补，建设单位可承诺在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开具之日起60日内缴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水土保持补偿费

	水务、税务部门
	行政事业性收费
	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 人民银行关于印发<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4〕8号）第五条规定：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地貌植被，不能恢复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缴纳义务人），应当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前款所称其他生产建设活动包括：
（一）取土、挖砂、采石（不含河道采砂）；
（二）烧制砖、瓦、瓷、石灰；
（三）排放废弃土、石、渣。
	缴费依据和标准：根据《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水利厅关于规范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标准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21〕231号），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标准如下：
（一）对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一次性计征，每平方米0.6元（不足1平方米的按1平方米计，下同）。
其中，属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的，水库淹没区不在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征范围之内。
（二）开采矿产资源方面。
1.建设期间，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一次性计征，每平方米0.6元。
2.开采期间，按照以下方式计征：
（1）开采石油、天然气的，按照油、气生产井（不包括水井、勘探井）占地面积每平方米每年1.0元征收。其中，每口油、气生产井占地按不超过2000平方米计算；对丛式井每增加一口井，增加计征面积按不超过400平方米计算。
（2）开采石油、天然气以外的矿产资源，按照开采量（采掘、勘探井）每立方米1.0元（不足1立方米的按1立方米计，下同）征收。
（三）取土、挖砂（河道采砂除外）、采石以及烧制砖、瓦、瓷、石灰的，按照取土、挖砂、采石量每立方米0.3元征收。缴纳义务人已按前两种方式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不再重复计征。
（四）排放废弃土、石、渣的，按照土、石、渣量每立方米0.3元征收。缴纳义务人已按前三种方式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不再重复计征。
	
可减免的情形：
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 人民银行关于印发<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4〕8号）第十一条规定，下列情形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
（一）建设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服务设施、孤儿院、福利院等公益性工程项目的；
（二）农民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新建、翻建自用住房的；
（三）按照相关规划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田间土地整治建设和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建设的；
（四）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市政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项目的；
（五）建设军事设施的；
（六）按照水土保持规划开展水土流失治理活动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其他情形。

	4
	建设工程永久占用林地审核
	森林植被恢复费

	自然资源部门
	政府性基金
	凡在我市申请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批的单位和个人在办理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批时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
	缴费依据和标准：根据《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的通知》（粤财农〔2017〕54号）、《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通知》(财税〔2015〕122号)以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告》（2023年第13号）规定：
（一）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含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20元;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12元;宜林地，每平方米6元。
(二)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地，按照第(一)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三)城市规划区的林地，按照第(一)(二)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四)城市规划区外的林地，按占用征收林地建设项目性质实行不同征收标准。属于公共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国防建设项目的，按照第(一)、(二)款规定征收标准征收;属于经营性建设项目的，按照第(一)、(二)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临时使用林地项目，不需要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
	
可减免的情形：
1.按照《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通知》(财税〔2015〕122号)规定，对农村居民按规定标准建设住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乡村道路、学校、幼儿园、敬老院、福利院、卫生院等社会公益项目以及保障性安居工程，免征森林植被恢复费。
2.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告（2023年第13号）（临时使用林地不再收取森林植被恢复费）。

	5
	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审批
	城市道路占用、挖掘修复费
	区城管审批部门
	行政事业性收费
	占用城市规划区内道路的单位和个人收取;对挖掘由城市道路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城市道路收取修复费
	缴费依据：
1.《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98号）；
2.《建设部、财政部、国家物价局关于印发〈城市道路占用挖掘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建城〔1993〕410号）；
3.《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财税〔2015〕68号）；
4.《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建设委员会关于城市道路临时占用费和挖掘修复费问题的通知》（粤价〔1996〕104号）；
5.《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建设委员会关于城市道路临时占用费收取问题的通知》（粤价〔1997〕33号）；
6.《关于城市道路临时占用费和挖掘修复费有关问题的复函》（粤价函〔2013〕686号）；
7.《广东省全国性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截至2023年12月27日）》；
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国办发〔2020〕27号）；
9.《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市道路挖掘修复收费标准（2024年修订）〉的通知》（粤建城〔2024〕73号）。
缴费标准：
1.城市道路临时占用费标准：营业性占用，每天每平方米不超过1.00元；基建或其他占用，每天每平方米不超过0.50元；对经批准占道经营的免征城市道路占用费。
2.城市道路挖掘修复收费标准：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市道路挖掘修复收费标准（2024年修订）〉的通知》执行；挖掘道路的单位和个人按要求自行修复的，不收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